[bookmark: _Hlk77258215]附件1

畜禽粪污贮存设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畜禽粪污贮存设施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敞口式畜禽粪污贮存设施低于地面，周边未设置相适应排水沟渠。
二、囊式畜禽粪污贮存设施未设置气体收集、燃烧装置。
三、畜禽粪污贮存设施周边未设置有效防护栏杆。
四、畜禽粪污贮存设施未悬挂防火、防跌落、防溺水等警示提醒标识，未配备防护救生设施用品。
五、与畜禽粪污贮存设施相连的排粪明沟未盖漏缝盖板、排粪埋管未设置排气通风管。
六、未对生产一线员工开展畜禽粪污处理安全培训，员工对畜禽粪污处理安全知识未完全掌握就上岗。
七、未建立畜禽粪污贮存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台账、定期检查维修、安全巡查、应急处置、清污报备审批等规章制度。
八、进入粪污贮存设施未严格执行“审批通风—检测—作业”流程。
九、未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进入粪污贮存设施作业，未安排专人监护并保持实时通信。
十、失去利用价值的粪污贮存设施未及时采取填埋、拆除等处置措施。


















附件2
屠宰加工企业涉液氨制冷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屠宰加工企业涉及液氨制冷领域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液氨制冷车间未设置完善的消防水系统。
二、液氨储罐区未设置喷淋系统，或在喷淋管道上直接钻孔安装喷淋装置。
三、液氨车间未设置通风设备。
四、液氨储罐压力表及阀门设备未按时经专业机构检验检测。
五、液氨储存区消防通道不通畅。
六、液氨储罐与易燃物堆场距离小于安全标准距离。
七、未安装液氨泄漏自动报警装置。
八、液氨制冷车间未安装应急处理设施设备。
九、液氨设备运行时无人值守。
十、无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未及时开展事故应急演练。



附件3

果蔬基地涉氨制冷设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一、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密集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
二、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作业间内，且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9人。














附件4

农药生产经营环节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的标准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农药（农药原药）生产企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三、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四、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
五、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六、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注水措施。
七、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未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八、光气、氯气等剧毒气体及硫化氢气体管道穿越除厂区（包括化工园区、工业园区）外的公共区域。
九、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生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十一、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列出的工艺、设备。
十二、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检测报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十三、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不满足国家标准关于防火防爆的要求。
十四、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供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
十五、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未正常投用。
十六、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十七、未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十八、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
十九、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小试、中试、工业化试验直接进行工业化生产；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新建装置未制定试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二十、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


















附件5

饲料兽药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饲料兽药安全生产领域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筑物内，或与居民区、员工宿舍、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不足。
二、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性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三、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四、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五、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式除尘。
六、粉尘防爆危险场所的20 区未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七、在粉碎、制粒前，未按规范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八、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清理。
九、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
十、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十一、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附件6

经济作物大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经济作物大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经济作物大棚的设计、修建、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二、经济作物大棚存在钢架腐蚀或者承重墙损坏、裂痕、坍塌情形，未进行修缮加固。
三、未对经济作物大棚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更换并定期检测。
四、经济作物大棚存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有关设施、设备，但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五、经济作物大棚内电力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附件7

农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农机安全生产领域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无证驾驶操作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的，酒后、服用违禁药品等操作农业机械的；
（二）拖拉机违法搭载人员的；
（三）无号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的；
（四）存在超载、超限、超速等行为的；
（五）拼装、改装农业机械等导致不符合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
（六）农业机械存在灯光不齐、安全防护装置与安全标志缺失，以及刹车与转向系统失灵等安全隐患的。




附件8

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核定载员10人及以上的渔业船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渔业船舶结构、主尺度、作业类型的；
（二）救生消防设施设备、信号灯处于不良好可用状态的；
（三）职务船员不能满足最低配员标准的；
（四）擅自关闭、破坏、屏蔽、拆卸北斗船位监测系统、远 洋渔船监测系统 (VMS)  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 等安全通道和船位监测终端设备，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五）超过核定航区或者抗风等级、超载航行、作业的；
（六）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或国籍证书失效后出海航行、作业的；
（七）在船人员超过核定载员或未经批准载客的；
（八）防抗台风等自然灾害期间，不服从管理部门及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停航、撤离或转移等决定和命令，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的。
附件9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四川省农村能源条例》《四川省农村能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及省级行业标准，农村沼气生产领域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农村户用沼气池
（一）进出料口盖板损坏或无盖板的；
（二）进出料口及沼气利用设施周边无明显警示标识的；
（三）非专业人员私自下池作业的；
（四）沼气生产、利用设施及输气管线存在漏气的，沼气池处于闲置状态但仍产生沼气的。
二、 农村沼气工程
（一）预处理、发酵、储存、利用等设施无明显警示标识的；
（二）沼气工程未安装阻火器的；
（三）沼气发酵、储存、利用设施存在漏气情况的；
（四）未设置避雷设施或避雷设施高度不足以覆盖发酵、储气设施的；
（五）沼气工程厂区未设置消防设施或消防设施不能正常使用的；
（六）集污池、调节池、沼液储存池或未规范安装防护护栏，沼气工程未建设厂区围墙或防护围栏的；
（七）沼气燃烧火炬安装位置与厂区未达到有效安全距离的。





















附件10
大英县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调度表
（局属相关单位填写）


部 门 ：                                        时间：2023年   月   日

	
总体
情况
	1
	部门抽查检查的企业总数（家）
	
	2
	部门检查发现的  重大事故隐患（个）
	

	
	
3
	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中
已完成整改的（个）
	
	
	
	

	


帮扶
精准
执法
情况
	1
	帮扶指导重点乡镇（个次）
	
	2
	帮扶指导重点企业（家次）
	

	
	3
	行政处罚（次，万元）
	
	4
	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 “一案双罚”（次）
	

	
	5
	移送司法机关（人）
	
	6
	责令停产整顿（家）
	

	
	7
	曝光、约谈、联合惩戒 企业（家）
	
	8
	公布典型执法案例（个）,其中 危险作业罪案例（个）
	

	
	9
	责任倒查
追责问责（人）
	
	10
	约谈通报
有关地区及部门（次）
	

	组织
推动
情况
	1
	部门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次）
	
	2
	举报奖励（  万元）,其中
匿名举报查实奖励（  万元）
	

	
	3
	是否在省级主流媒体  播放安全生产专题栏目
	
	
	
	



注：1.大英县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和行业管理股对各地各有关部门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月调度。调度表自9月份开始上报，每月1日前上报截至上月末的累计情况。
[bookmark: _GoBack]2.“一案双罚”,是指依法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一并处罚的。







